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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212民初11124号

金红燕：本院受理原告陈永福与被告金红燕健康
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11124号民事判决
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红燕赔偿原告陈永
福经济损失15473.93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
完毕；二、驳回原告陈永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17
元，由原告陈永福负担15元，由被告金红燕负担202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金红燕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1077号

蔡会君（公民身份号码332522198310118099）：
本院受理原告蔡海平与被告蔡会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本院无法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
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110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蔡会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蔡
海平借款7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
借款实际清偿日止、以7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逾期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蔡会君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蔡会君
负担，因原告蔡海平已预交，故由被告蔡会君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蔡海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740号

费翔：本院受理的原告苏州香颗粒粮油有限公司与
被告费翔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缴费通知书、不履
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费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苏州香颗粒粮油有限
公司货款5950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5950.40元；
二、限被告费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苏
州香颗粒粮油有限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
三、驳回原告苏州香颗粒粮油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574元，财产保全费72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2854元，由原告苏州香颗粒粮油有限公司负担
214元，被告费翔负担2640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681破6号

本院于2024年2月27日根据楼丽江的申请，裁定
受理对诸暨水年华珠宝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
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诸暨水年华珠宝
有限公司管理人。诸暨水年华珠宝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4年4月15日前（含15日），向诸暨水年华珠宝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东街260号金丰大
厦商务楼8楼；邮政编码：312000；联系人：赵建强、钟莹；
联系电话：13004623610、18868828500】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诸暨水年华
珠宝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诸暨水年
华珠宝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4年4月25日14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
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
电联诸暨水年华珠宝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54号

叶卫民：本院受理原告裴木喜为与被告叶卫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54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49号
北京芈小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郭剑：本院受理原

告刘红星、方其泉、张胜国、邢存粮为与被告北京芈小兔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郭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80号

刘玉根：本院受理原告许金寿与被告刘玉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0782民
初8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缴费通知书，判决主文如
下：一、被告刘玉根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许
金寿货款人民币7327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2年
5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刘玉根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许金
寿委托代理费3000元。案件受理费1819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刘玉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
130号

刘美冬：本院受
理原告李淑芳与被告
刘美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浙0782
民初130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缴费通知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
告刘美冬于本判决生
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
李淑芳货款人民币
6456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自2024年1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
完半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刘美冬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19号

郭凯：本院受理原告冀伟永与被告郭凯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
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219号民
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45号
黄学兴：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龙飞搪瓷制品商行

与被告黄学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4）浙0782民初245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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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嘉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各种财务账册等经营管理
资料遗失，现声明湖州嘉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法人印鉴章、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全部作废。

湖州嘉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3月14日

遗失公告

林珍、林华、林丽：
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接受文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组织房屋权利人选
择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评
估机构。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瑞安市安阳房地产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为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
程项目被征收房屋/征地房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我
机关于2024年3月5日作出《评估机构选择征求意见书》。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评估机构选择征求意见书》。
《评估机构选择征求意见书》主要内容为：现征求你

（们）由瑞安市安阳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大峃街716
号建筑进行房地产价格评估有无异议。如有异议，请在收
到《评估机构选择征求意见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意见，或
书面选择温州市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信用公示
系统中注册地在温州、资质等级贰级以上的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作为你户房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逾期未提出
书面意见、未书面选择其他评估机构或选择的评估机构不
一致且无法统一的，由原选定的瑞安市安阳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作为你户房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
由其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你（们）应及时做好沟通与对
接工作，尽快完成房地产价格评估。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持身份证、户口簿等
有效证件到文成县伯温路苔湖新区21幢2楼（联系电话：
0577-59001715）领取《评估机构选择征求意见书》，也可以
登陆文成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wencheng.gov.cn/）上
查看，逾期未领取视为送到。

因公告期间不计入征求意见期限，你（们）可以在公告
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提出意见，或书面选择符合要求的评估
机构。特此公告。

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
2024年3月14日

评估机构选择征求意见书送达公告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原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资浙江省分公司”）与宁
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浙江Y11230143-1号《债权转让协议》，中信
金资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依法转让给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信金资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宁波甬乐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以上本金、利息的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
日，本金利息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
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破产管理人及
管辖法院审核确认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情况以担保人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689543、18805741188
特此公告。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债务人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

浙江昊源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源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金源复合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三汇家居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派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启新燃料有限公司
余姚金泽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蓝达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锦牛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东玖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威润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84732472.00

326576683.10

10942470.58

211441438.27

101663967.59

21403040.08

14678605.64
4566456.63
0.00
4237332.90
0.00
14920108.52
0.00
1195162575.31

利息
272002619.76

246618593.41

15832939.48

263916776.26

39492554.61

13539353.10

10513162.21
3050274.45
4892506.38
1097737.83
1867797.16
44037470.38
11523367.80
928385152.83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保证人
浙江昊源实业有限公司、何亮、李红霞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宁波中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何亮、李红霞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何亮、李红霞、罗美凤
宁波可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大家旺实业有限公司、宁海大家旺置
业有限公司、许忠甫、吴巧珍
宁波东科塑胶有限公司、宁波三汇石化有限公司、阮建均、王鹂、毛静君、毛赛萍、冯建君、陈冬兰
宁波市创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宇球车业有限公司、宁波三钻飞轮有限公司（现名慈溪市
凡一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宁波贝尔达控制拉索有限公司、宁波三江爵康摩托车有限公司、胡孟
君、严建央
宁波市鄞州双沸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兴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崔耸、罗轶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新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朱娟凤、沈建明、沈冰、陈帅
浙江新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朱娟凤、沈建明
许伟伟、赵锦鑫
许伟伟、赵红军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郑国平、王雷、徐雯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俞力娟、沃凯宏、郑菊英、沃国平

抵质押物
/
宁波康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万股
浙江泰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

/

/

/

/
/
/
/
/
/
/

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宁波大榭开发区百道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宁波大榭开发区百道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

DY20240311001号《债权转让协议》，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大榭开发区百道贸易有

限公司。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大榭开发区百道贸易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大榭
开发区百道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大榭开发区百道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以上本金、利息的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本金利息实际金额以
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破产管理
人及管辖法院审核确认的金额为准。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担保情况以担保人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联系电话：13777989550。特此公告。
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开发区百道贸易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债务人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
浙江昊源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源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金源复合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三汇家居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派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启新燃料有限公司
余姚金泽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蓝达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锦牛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东玖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威润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84732472.00
326576683.10
10942470.58
211441438.27
101663967.59

21403040.08

14678605.64
4566456.63
0.00
4237332.90
0.00
14920108.52
0.00
1195162575.31

利息
272002619.76
246618593.41
15832939.48
263916776.26
39492554.61

13539353.10

10513162.21
3050274.45
4892506.38
1097737.83
1867797.16
44037470.38
11523367.80
928385152.83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保证人
浙江昊源实业有限公司、何亮、李红霞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宁波中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何亮、李红霞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何亮、李红霞、罗美凤
宁波可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大家旺实业有限公司、宁海大家旺置业有限公司、许忠甫、吴巧珍
宁波东科塑胶有限公司、宁波三汇石化有限公司、阮建均、王鹂、毛静君、毛赛萍、冯建君、陈冬兰
宁波市创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宇球车业有限公司、宁波三钻飞轮有限公司（现名慈溪市凡一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宁波贝
尔达控制拉索有限公司、宁波三江爵康摩托车有限公司、胡孟君、严建央
宁波市鄞州双沸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兴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崔耸、罗轶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新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朱娟凤、沈建明、沈冰、陈帅
浙江新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朱娟凤、沈建明
许伟伟、赵锦鑫
许伟伟、赵红军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郑国平、王雷、徐雯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俞力娟、沃凯宏、郑菊英、沃国平

抵质押物
/
宁波康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万股浙江泰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
/
/

/

/
/
/
/
/
/
/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

浙江森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11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信浙-A-2017-047号
《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协议》

信浙-A-2016-052号
《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协议》

未偿重组本金

0.00

85955.20

85955.20

未偿重组补偿金及违约金

57708.83

0.00

57708.83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债务人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其对力德风力发电（江西）有限责任公司在《江西省老爷庙风电场一期工程两台1.5MW永磁直驱风力发
电机组样机采购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在643.66万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债务人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其对华电国际物资有限公司
在《华电宁夏海原风电场（大咀）49.5MW风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采购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在1786.95万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

担保人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3ZX2022010-2、签署日期2022年
12月31日)，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

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
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钱经理，0571-81106826
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电话：李经理，0571-86815895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3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1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浙珏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